
第 2803號公告 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條例 (第 628章 )

指定主導處置機制當局的公告

根據《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條例》(第 628章 )第 7條，現指定保險業監管局為以下各跨界別集
團的主導處置機制當局：

(按照字母順序排列 ) 
跨界別集團 受涵蓋金融機構

1. Aegon N.V. Transamerica Life (Bermuda) Ltd
AEGON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2. Allianz SE Allianz Global Corporate & Specialty SE
EULER HERMES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Asia Pacific Limited
PIMCO Asia Limited

3. Axa S.A. 安盛保險 (百慕達 )有限公司
安盛金融有限公司
AXA Corporate Solutions Assurance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AX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安盛財富管理 (香港 )有限公司
聯博香港有限公司
安盛投資服務有限公司
安盛理財策劃 (香港 )有限公司
安盛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AXA Investment Managers Chorus Limited
安盛羅森堡投資管理亞太有限公司 (以 AXA 
Rosenberg Asia Pacific; AXA Investment 
Managers名義經營業務 )
盛博香港有限公司

4.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mpany of 
China, Ltd.

中國平安保險 (香港 )有限公司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 (香港 )有限公司
中國平安資本 (香港 )有限公司
中國平安期貨 (香港 )有限公司
中國平安証券 (香港 )有限公司

5. Prudential Financial, Inc. 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 
The
保德信 (香港 )有限公司

6. Prudential plc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瀚亞投資 (香港 )有限公司 (以 (瀚亞投資 )名
義經營業務 )
M&G Investments (Hong Kong) Limited



 在本公告中，「跨界別集團」具有本條例第 2(1)條所給予該詞的涵義，即某公司集團，而其成
員中，包括來自多於一個界別的受涵蓋金融機構。本公告所涵蓋的跨界別集團，包括所有於本
公告有效期內，不時存在及屬於各跨界別集團的所有實體 (而不論該實體是否於上述受涵蓋金
融機構名單中所指明 )。

 本指定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起生效。

2018年 4月 27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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